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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2023-094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重大经营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 年 12 月 22 日，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启迪环

境”）所属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鹿城水务”）与包头市人民

政府授权机构包头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就包头市南郊污水处理厂（具

体详见本公告“一、包头鹿城水务所属项目情况”相关内容）收回特许权并受让南郊污水处

理厂一期和二期工作等相关事项达成共识，并签署完成了交接协议。现就本事项涉及子公司

重大经营变动情况说明如下： 

一、包头鹿城水务所属项目情况 

1、项目规模及历史沿革： 

2004 年 6 月，经包头市人民政府委托，包头市建设委员会与公司签署《包头市南郊污

水处理厂扩建工程特许权协议》，该项目建设规模为 20 万吨/日，一期 10 万吨/日，回用水

处理设计规模 5.5 万吨/日及配套管网。 

2004 年 8 月，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在政府特许经营授权许可

下负责具体实施包头市南郊污水处理厂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该扩建项目于 2007 年通

水。 

2014 年 1 月，包头市人民政府与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签署《包头市南郊污水处理厂

扩建工程 BOT 项目一期提标升级改造和二期扩建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对一期项目

10 万吨/日提标升级改造工程，二期扩建新增 10 万吨/日工程，项目建设总规模达到 20 万

吨/日，特许经营期为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 30 年。 

2、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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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沃土壕村 

法定代表人：赵德强 

营业期限：2004-08-09 至 204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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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厂扩建工程特许权协议》《包头市南郊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BOT 项目一期工程特许经

营协议补充协议》《包头市南郊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BOT 项目一期提标升级改造和二期扩

建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包头市南郊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BOT 项目一期提标升级改造

和二期扩建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 II》），收回特许权，并受让南郊污水处理厂一期和二

期工作的基础工作协议。 

2、甲方指定包头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包头市再生水资源及污水处理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接交方，具体接受乙方的交接，乙方向包头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包头市再生水资源及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交接视为乙方向甲方的交接。 

3、乙方交接的内容为南郊污水处理厂一期和二期的生产运营（含全体在册员工、相应

设备等），具体交接明细以乙方和甲方指定的接交方书面确认为准。甲方及其指定的接交

方保证乙方目前全体在册员工岗位稳定；乙方必须保证在接收运营期间，履行原劳动合

同，不得单方解聘员工或者调整员工岗位，并协助甲方并尽快完成劳动合同的重新签署和

社保隶属关系的变更。自 2023 年 11 月 15 日甲方接手起，南郊污水处理厂一期和二期的接

手生产运营期间发生的全部费用、成本和收入、债权、债务、法律责任均由甲方及其指定

的接交方承担，与乙方无关。 

4、排黄提标项目不纳入此次交接范围，仍由乙方继续实施。待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

由甲方接手运营。甲方应协调排黄提标项目施工许可证等手续的办理，确保该项目的合法

合规性。甲方协调政府审计结果于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应付工程款以

政府审计结果为准，并自审计结果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乙方付清该项目的工程款。 

5、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以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6、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应当紧密配合，加快推进转让涉及的资产评估、转让协议

文本的确定、转让价款的支付等后续工作。甲方应当在签订本协议之前向乙方提供包头市

人民政府授权书（明确授权甲方接手南郊污水处理厂一期和二期、排黄提标项目，与乙方

签订转让协议，解除特许权协议，支付转让价款等），以确保其签署本协议和转让协议的

主体资格。 

7、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至乙方特许权协议解除之日起自动失效。 

三、其他事项说明 

2023 年 12 月 7 日，包头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对包头鹿城水务下发了《关于对南郊污

水处理厂资产预评报告尽快予以确认的函》，主要内容： 

基于包头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收回南郊污水处理厂需要，由包头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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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和包头鹿城水务共同委托内蒙古中悦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包头鹿城水务

运营的南郊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及其他实物资产和厂区土地征收及相关费用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7 月 31 日，评估原值为 495,011,129.65元，评估净值272,268,522.98

元。包头鹿城水务已对上述评估结果回函确认。 

该项目评估情况以最终评估报告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重要风险提示 

根据目前公司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与包头城管局签署并达成的关于包头南郊污水处理

厂的交接事项，双方正开展审计及相关评估工作，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 

鉴于 BOT 协议终止及后续资产交割及或有变更事项尚待各方进一步磋商及签署正式协

议，该项目移交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公司将视进展情况履行相关

的法定审批及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